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人程序

第二十八条  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人需提交下列材料:

（一）变更合伙人申请书；

（二）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（吸收）变更备案呈报表》和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（退伙）变更备案呈报表》；

（三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。

第二十九条  新加入的合伙人应当从专职执业律师中产生，且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。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，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，不得担任合伙人。

已担任合伙人的律师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为其办理退伙手续。

